三江学院学生晨读课管理办法（试行）

晨读课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建我校良好的学风，培养学生良好的日常学习行为习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文化成绩，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特制订《三江学院晨读管理办法（试行）》。
一、参加对象：

一、二年级全部住校学生必须按照学校和院（系）要求，全部参加晨读课，其他年级学生由院（系）自行组织安排。

二、晨读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早晨： 7：30—8：10

三、组织形式

1．学生充分利用晨读时间进行各类课程的预习、复习或作业；也可以利用晨读时间进行公共基础课的背诵，如：外语，计算机等。
2．全校晨读工作由院（系）负责组织实施（包括方案制定、动员、日常检查、考核等）。
3、各院（系）组织学生到规定教室（一般是上午第一节课教室，上午第一节没有课自选固定没课教室）进行晨读。
4、辅导员参与并同时委派助理辅导员或学生干部进行日常班级晨读的管理和指导。
四、晨读课要求、管理

1．各院（系）要认真组织对本院（系）晨读情况的检查，做好检查数据的统计、记录和评比，当日值班辅导员必须到场巡查。班级晨读由辅导员具体负责管理，做好考勤记录（可指定助理辅导员或学生干部考勤），维护好晨读课秩序。
2．晨读原则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学生须在指定教室进行晨读（混合大课的就用混合大教室晨读，相对于每个具体班级晨读教室仍然是固定的）。
3．学生因病、因事等特殊情况不能上晨读课，须向辅导员老师提前请假并经准假，否则按旷晨读课处理。
4．学工部每天安排学工部值班老师和自律组织对各院（系）各班级晨读情况进行抽查，并进行两周一次的反馈，晨读的考勤以即时检查的情况为准，考勤数据纳入各院（系）学生工作考核评优体系。

5．学生应自觉遵守晨读纪律，晨读期间保持教室不吵闹、起哄、不允许将早饭带进教室，不得在教学楼抽烟，不得做其他影响晨读秩序的其他事情。
6．每天早晨7点，宿舍管理部门必须组织在宿舍楼进行巡查，7点后不允许学生再待在学生宿舍。
五、晨读课考核

1．每天晨读按一课时计，缺席者均按旷课论处，同时对每名学生的考勤评分计入《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实践课成绩。学生晨读出勤率未达到该学期出勤次数的85%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总评不及格，取消当年参加学校和院（系）各种奖励，各类奖（助）学金评定资格。

2．晨读作为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的重要指标。晨读课出勤情况作为每学年各班优良班风建设评比的依据。班级晨读课出勤低于90%的班级，取消各种先进集体（先进班级、先进团支部）评比资格。降低该班的各类评奖、评优比例。

六、附则

1．各院（系）根据《晨读课管理办法》，具体制定晨读课管理实施计划和管理措施。

2．本办法由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3．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